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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亚洲法会前夕 七千五百人集体炼功 
（明慧记者刘文新、李慧容台湾

台北报导）在台湾举行的亚洲法轮功

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十一

月二十六日早上十一点三十分，主要

来自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

家的七千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

北自由广场（原中正纪念堂）集体炼

功、排字，现场充满法轮大法威严与

慈悲的能量。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

春梅表示，“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

洪传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及地区，有上

亿的学员修炼后在身心方面获得巨 

大的改变，而台湾是大陆以外修炼法

轮功人数最多的国家，弟子们想以最

崇敬的心排出师父法像，以表达对师

父再造生命之恩，以及让全世界的人

知道法轮大法好，破除中共海外没有

人修炼法轮功的欺世谎言。” 
壮观图像吸引游客驻足观看 
有许多大陆人及民众被几乎涵

盖整个自由广场的壮观图像吸引过

来。大陆游客主动索取法轮功真相资

料，他们拿起相机拍照并彼此留影。

一名五、六十岁的大陆游客，向

法轮功学员表示，几千人排字的场面

很宏伟壮观，目前在中国大陆是看不

到。学员对他说：“法轮大法好，退

党保平安。”这位中国游客微笑点头

说：“好。” 
来自大陆的任先生驻足良久赞

叹说：“李洪志大师太厉害了，法轮 
功是真正的修炼，你看他们可以坐那

么久排字。”他有感而发表示，中共

做了两个主要错事，一个是文化大革

命，另一个就是迫害法轮功。 
另一位大陆人表示，许多人在香

港得知有法轮功排字活动，就纷纷来

台亲眼见证。他说像这样准备把真相

带回大陆的人，估计有上百位。 
从香港来台湾旅游的黄浩源夫

妇，当天是留在台湾的最后一天，刚

好遇到盛大的炼功场面，所以拿起相

机频频拍照；黄太太愉悦地说，在香

港这样的场面很少见，所以拍下来带

回去留念。 
二位外国人被七千人排字打坐

的壮观场面吸引住，他们前前后后拍

了二十几张的照片。许多路过的民众

被五套功法美妙音乐所吸引驻足，跟

着法轮功学员学炼功法。◇ 
图/亚洲法会召开前夕，七千五

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
集体炼功，壮观宏大的场面吸引许多
游客。闪光灯不停的拍拍响着。 

“要知病好了，早让你炼法轮功” 
【明慧网】我患重症顽疾，除公费 

报销外，这么多年四处求医，家中花掉二

十多万元，病情不见好转，修炼法轮功后出现惊人奇迹。

我从小性格郁闷，爱联想，结婚后郁闷症加重、头疼。

发展到后来，瞅人时眼神发直。二零零二年去北京手术，

取出一个脑瘤，可仍被病魔困扰，不但头痛，全身都痛，

我感觉到好象全身经络都痛，后来又得了失眠症，长夜无

眠，每一分钟都在被病痛煎熬，最严重的时候，我被折磨

的想撞墙，想寻短见，结束这痛苦的人生。 
为了治病，我看遍了中医、西医，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象流水一样往外花。有时去针灸，头上、胸部、腿上扎的

都是针眼，可不见好转。为了减轻病痛，我啥办法都用了，

我又去信基督教，祈祷主救救我，结果病却一年比一年重。

妹妹劝我炼法轮功，我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

法，但却害怕中共的红色恐怖，我眼睁睁看见修炼法轮

功的亲人含冤入狱，没有一名法官主持公道，善良的亲人

被实施酷刑、毒打，在当今

中国却无处为好人鸣冤。妹

妹一次次苦心相劝，我怕受迫害，不敢炼法轮功，直到

病情日益加剧，我说：“这回带去的钱花光了，还治不好，

我再跟你炼功。”在哈尔滨住院又治了一段时间病情得不

到根治，我彻底陷入绝境。在二零一零年，我开始看《转

法轮》，失眠症消失了，奇迹出现了，摆脱了病魔，我象

换一个人似的。 
接触法轮功后，我才体验到大法带给人的美好，光

明和快乐，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在那么残酷的迫害下，还

有那么多法轮功学员不放弃心中的信仰。 
我的身心发生巨变，不但郁闷症好了，丈夫发脾气

我还能忍了。看到我扔掉了几十年的药罐子，丈夫说：“要

知病好了，早让你炼法轮功。”言外之意，是那二十多万

元钱省下干啥不好。看见我的熟人都很吃惊，都问我的

病怎么好的，还说我以前瞅人两眼直勾勾的，现在容光

焕发，眼睛格外有神。我的亲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迹，

都开始修炼法轮功，和我一起沐浴着大法的洪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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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二零

一一年九月六日，辽宁省抚顺市清原

县南口前镇耿家堡村法轮功学员郑

洪英（六十五岁）老人被恶警绑架。

十一月十八日，清原县法院对郑洪英

非法开庭，要把她关进监狱迫害。十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多钟，郑洪英

的十几名亲戚，包括法轮功学员王南

方、关艳和陈淑华，去清原县法院打

听情况，结果王南方、关艳和陈淑华

被非法扣留至今。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多钟，

郑洪英的十几名亲属到法院打听情

况，才知道，郑洪英已经被秘密判刑。

家属不解，当场质问法官，双方发生

争吵，不长时间，清原县公安局的警

察把在场的十几人全部塞进了警车

拉到县公安局。当天下午公安局说是

全部放人，可是法轮功学员王南方、

关艳、陈淑华被非法扣留，家属焦急

的等着他们回家。现在王南方被非法

关在清原大沙沟看守所；关艳和陈淑

华被非法关在抚顺市看守所。此次抓

人是清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公安局

法制科警察共同所为。 
郑洪英的亲属去法院的原因是：

因为清原县法院于十一月十八日对

郑洪英非法开庭时，清原检察院的公

诉人李静在法庭所提供的证人的“证

词”，作为证人李国华、赵晶夫妻不

承认“证词”是他们写的，他们说是

南口前镇派出所警察到他家把写好

的“证词”让赵晶照着抄写一遍，并 

图：村民联名呼吁
释放郑洪英 

 
 

 

 
 
 

王南方、关艳、陈淑华被清原县公安局无理绑架 
不知道让他们抄写“证词”有什么用？

郑洪英的亲属想去法院反映这一真实

情况，并打听一下郑洪英的近况。 
在法庭上，郑洪英的身体状况非

常不好，头晕、胸部被南口前派出所

警察在绑架时拳打脚踢打得至今疼

痛难忍，亲属对郑洪英老人的身体非

常担忧。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被中共

邪党非法秘密判刑，亲属去法院打听

情况又被非法扣留。 
郑洪英以前患有胆管结石、头痛

等多种疾病，病发时，痛得死去活来， 
修炼法轮功不久，全身的病痛不治而

愈，家里家外的活都能干了，和儿媳

妇的关系也融洽了。全家人见证了她

的身心巨变。村里人也都说：郑洪英

以前满身的病什么活也干不了，修炼

后病全好了，郑洪英是一个最好的

人。然而这样一个健康、善良的好人，

却被中共警察多次迫害。 
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郑洪英在

南口前镇黄金堡民组讲法轮功真相

时，被清原县南口前派出所所长和两

名警察绑架，并用拳头打在她的胸

部，造成她肋骨至今疼痛。十一月十

八日，清原县法院在抚顺市看守所对

郑洪英非法开庭。 
法庭上，郑洪英义正辞严地申明

大法弟子没有罪。家属聘请的律师做

了无罪辩护，从法律和道德良知方面

阐述了信仰法轮功、传播信仰无罪，

要求法庭无条件释放郑洪英。 
在非法开庭过程中，正义律师有

理有据的辩护，

使法官、检察院

公诉人理屈词

穷。清原检察院

的李静（女）作

为公诉人即使

这样还是坚持

起诉郑洪英，法

庭休庭。参与非

法庭审的审判

长是清原法院

的刘俊杰。 
在过去的几年里，郑红英多次遭

绑架和勒索。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零

年，三次遭绑架被勒索共计一万元。

二零零四年郑红英在西风县发大法真

相资料遭绑架，曾被非法判刑三年。 
郑洪英所在村的村民们联名上

书呼吁：“好人不应该关在监狱里，

我们老百姓呼唤正义良知，让我们的

老乡郑洪英回家。”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假借法律

的名义，称依据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

“利用×教组织迫害国家法律实施

罪”为法轮功学员判刑。然而中共从

来也说不出法轮功学员利用了什么

组织、破坏了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

的实施。相反，依据法律，信仰法轮

功合法，讲清真相合法，中共对法轮

功学员的迫害是真正在违法犯罪。中

共为自己的迫害行径披上“法律”的

外衣，是践踏法律，掩盖其罪行，也

为了欺骗、恐吓老百姓。◇ 

就是人们对某种道理虔诚

相信和尊敬，或对某个人及其教导虔

诚相信和尊敬的思想活动。 
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不仅教

人炼功拥有健康的身体，他的法理更

是教人修心向善，赋予法轮功学员全

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每个法轮功

学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拥有

美好幸福的人生，并成为一个有益于

社会的人。因此每个法轮功学员对法

轮功创始人及法轮功都是虔诚的相

信和尊敬，所以说法轮功就是法轮功

学员的信仰。 
由于信仰是人的思想活动，而人 

信仰，

为什么说信仰合法？ 
的思想是看不到摸不 
着的，人的思想本身也 
不会对别人产生危害， 
因此世上的任何组织 
或个人都无权干涉 
他人的思想自由， 
更不存在因为有什么思想而违反了法

律或是犯罪。因此信仰自由是普世公

认的最基本人权。 
由此可见，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

是他们最基本的人权，也是最基本的宪

法权利，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在迫害

公民的人权，就是中共在违反自己所制

定的《宪法》。◇ 

 

 

一次朋友聚会，闲谈时朋友向
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清原县有一居民受中共邪党
部门驱使，为了蝇头小利，上居民
楼收集法轮功学员散发的真相传
单和光盘，天天去楼道收集，积攒
起来邪党人员收购，光盘以一元一
个，传单五角一张出售，不长时间
共收集卖了三百二十九元。一日走
路不慎把腿摔断，花费医疗费正好
是三百二十九元。他自己心里也很
纳闷，没往深处想，还对别人讲：
怎么这么巧，怪事了。最后落下个
终身残疾。◇ 

三百二十九元的巧合 


